
证券代码：002508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2020-018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公司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8 年 2 月 2 日召开了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 2018 年 1 月 12 日及 2018 年 2 月 3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累计购
买 公 司 股 票 5,443,324 股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0.5736% ， 成 交 金 额 合 计 为
195,607,519.17 元（含交易费用），成交均价为 35.94 元 / 股，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

司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买入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5）。
二、公司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票出售完毕情况及后续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 5,443,324 股已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全部出售完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员工持股计划》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相关规
定，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后续将进行财产清算和分配工作。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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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2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2020-050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明投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
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数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道明投
资 是 1,720 6.89% 2.75% 2019-7-25 2020-7-2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

永康支行

合计 --- 1,720 6.89% 2.75%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
押/冻结/
拍卖等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道明
投资 24,960 39.96% 17,583 70.44% 28.15% 0 0 0 0

胡智
彪

2,367.170
2 3.79% 0 0 0 0 0 1,775.3776 75.0

0%
胡智
雄

2,419.170
2 3.87% 0 0 0 0 0 1,814.3776 75.0

0%

合计 29,746.34
04 47.62% 17,583 59.11% 28.15% 0 0 3,589.7552 29.5

1%

注：上述限售股主要为高管锁定股
四、股东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道明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

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不存在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的情形。 后续若
出现平仓风险，道明投资及实际控制人胡智彪、胡智雄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
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1 日

股票代码：002743 股票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20-065 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铁大桥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和基础

性文件，不具有强制性法律约束力，不涉及具体金额。本协议项下内容尚未开展，后
续业务合作的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将以另行签订的实际业务合同协议为准。 本协
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推进程度，及时披露后续进展
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 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20 年度经营业绩不
构成重大影响。

一、协议签署概况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富煌钢构”）近日与中铁大桥

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大桥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
协议”）。 双方本着依法合规、自愿平等、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担风险、互惠互赢
的原则，聚合双方优质资源，为共同推动国内外基础工程建设和钢结构制造安装领
域发展，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公司与中铁大桥局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设立日期：2001 年 04 月 20 日
注册资本：肆拾亿壹仟捌佰伍拾叁万贰仟陆佰元整
住 所：汉阳区汉阳大道 38 号
法定代表人：文武松
经营范围：?包括铁路、公路、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工程设计铁道行

业甲（II）级、公路行业甲级、市政行业甲级；工程测绘；可承接建筑、公路、铁路、市
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
业务；建筑、电力、冶金、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桥梁、隧道、公路路基、公路路面、铁
路辅轨架梁、港口与海岸、特种工程、环保工程、海洋石油、输变电、钢结构、地基基
础、起重设备安装、电子与智能化、消防设施、防水防腐保温、建筑装修装饰、建筑机
电安装、建筑幕墙、古建筑、城市及道路照明、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和项目管理；桥梁
工程勘测、设计、科研、施工、监理、咨询、检测评估、故障诊断、维修加固和改造、桥
梁养护；机械设备租赁及安装、工程机械修理、机电设备及配件批发零售；建筑工程
机械、钻探机械、水泥混凝土制品、预制构件、大型钢结构建造及安装；船舶建造、修
理、运输、租赁；承包境外各类工程施工及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和对外派遣实施上
述工程所需劳务人员；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
进出口除外）；住宿、餐饮、会务服务及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仅限持证的分支

机构经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与中铁大桥局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战略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一）业务合作范围
双方合作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在国内优势领域和国外区域的铁路工程、 公路工

程、桥梁工程、房屋建筑类工程和钢结构制作安装等。 以上合作涉及具体项目，双方
另行签订合作协议。

（二）业务合作关系的组织保证
甲乙双方指定专门机构或部门负责双方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对合作领域

内的各项工作负有协调、督导职责。 双方应在《战略合作协议》框架内，建立有效工
作机制，在具体项目合作中，以本协议为指导，根据本协议条款所指业务范 围及具
体内容，进行协商洽谈，签订专项业务实施协议，明确双方责、权、利。

（三）信息保密
1.甲乙双方应对本《战略合作协议》内容及合作过程中知悉的信息保密，除法律

或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外，在未获得对方书面同意之前，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
露。

2.除本协议规定之工作所需外，未经对方事先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复制对方的
商标、标志、商业信息和其他资料。

3. 甲乙双方不得将对方提供的客户资料未经对方事先同意擅自提供给其他方
利用并获利。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中铁大桥局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助于

发挥公司的独特优势，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整体经营的长远发展。
2、本协议的履行对本公司 2020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和基础性文件， 不具有强制性法律约束

力，不涉及具体金额。 本协议项下内容尚未开展，后续业务合作的具体实施内容和
进度将以另行签订的实际业务合同协议为准。 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推进程度，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富煌钢构与中铁大桥局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2、中铁大桥局《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915 证券简称：中欣氟材 公告编号： 2020-045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9 年 12 月 25 日，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使用不超过 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上述额度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已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近日，公司前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签订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到期赎回及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 上述理财产
品已于近日到期，本金及收益已全额到账。 具体情况如下：
购买主

体 合作方 产品
类型

理财产品名
称

金额（万
元）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实际年化
净收益率 实际收益（元）

浙江中
欣氟材
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
支行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汇利丰”
2020 年第
4833 期对
公定制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3,000 2020 年 4
月 22 日

2020 年 7
月 17 日 3.40% 240,328.77

浙江中
欣氟材
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
支行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中国工商银
行保本型法
人 91 天稳
利人民币理
财产品

1,000 2020 年 4
月 20 日

2020 年 7
月 20 日 2.60% 64,821.92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购买主
体 合作方 产品

类型 理财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实际年
化净收
益率

实际收益
（元）

浙江中
欣氟材
股份有
限公司

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
上虞支行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汇利丰”2019
年第 4775 期对
公定制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
品

5,000 2019 年 4
月 10 日

2019 年 10
月 11 日 3.6% 907,397.26

浙江中
欣氟材
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
支行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工银保本型“随
心 E”（定向山
东）人民币理财
产品 2017 年第
2 期

1,000 2019 年 10
月 16 日

2020 年 4
月 15 日 3.35% 167,958.9

浙江中
欣氟材
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
支行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汇利丰”2019
年第 5933 期
对公定制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3,000 2019 年 10
月 16 日

2020 年 4
月 17 日 3.45% 521,753.42

浙江中
欣氟材
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
支行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中国工商银行
保本型法人 91
天稳利人民币
理财产品

1,000 2020 年 4
月 20 日

2020 年 7
月 20 日 2.60% 64,821.92

浙江中
欣氟材
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
支行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汇利丰”2020
年第 4833 期对
公定制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
品

3,000 2020 年 4
月 22 日

2020 年 7
月 17 日 3.40% 240,328.77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全部赎回，本金及收益
均全部到账。

三、备查文件
1、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858 证券简称：力盛赛车 公告编号：2020-044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曹传德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

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力盛赛车”）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0）。持本公司股份 7,5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5.94%）的大股东及董
事曹传德先生计划在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1,875,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4843%）；或者在自减持
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1,875,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4843%）。 法律法规规定不能进行减持的时间
除外。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收到曹传德先生出具的《大股东特定股份减持计划进
展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曹传德先生本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

过半，曹传德先生尚未实施减持计划。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

期间
减持
均价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曹传德

集中竞价交易 - - 0 0
大宗交易 - - 0 0
其它方式 - - 0 0
合 计 - - 0 0

自公司上市之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止， 曹传德先生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8%。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曹传德

合计持有股份 750 5.94 750 5.9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750 5.94 750 5.9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 曹传德先生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包括 562.50 万股的高管锁定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7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2、本次减持严格遵守 2020 年 3 月 28 日《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
的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
承诺的情形。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传德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曹传德先生将
根据自身情况、 市场情况和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在曹传德先生减
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曹传德先生出具的《大股东特定股份减持计划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0-092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07 月 20 日接到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范秀莲女士的通知， 获悉范秀莲女士所持有本公司
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万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范秀
莲 是 1245 5.57

%
1.16
% 否 否

2020
年 07
月 20
日

2021 年 07
月 20 日或
质权人办理
完毕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华泰证券
（上海）资
产管理有
限公司

自身
生产
经营

合计 - 1245 - 1.16
%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
质押及质
押前质押
股份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
质押及质
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万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万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王俊民 39,955.04 37.19% 14，934.00 14，934.00 37.38% 13.90
% 0 0% 0 0%

范秀莲 22,346.56 20.80% 6,689.10 7，934.10 35.50% 7.38% 0 0% 0 0%

郑伟 17,087.76 15.90% 4,000.00 4,000.00 23.41% 3.72% 0 0% 0 0%

合计 79,389.36 73.89% 25,623.10 26,868.10 33.84% 25.01
%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证明文件；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2020-067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明名称：一种氨基酸自增稠组合物、体系和应用
发明人：王宽、孙吉龙、李泽勇
专利号：ZL� 2018� 1� 0800265.8
专利权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期限：20 年，自专利申请日（2018 年 07 月 20 日）起算
证书号：第 3678361 号
二、发明名称：一种多环状聚醚硅氧烷共聚物的制备与应用
发明人：吴伟、秦文、何海、刘晨醒、张宇、张利萍
专利号：ZL� 2017� 1� 0469324.3
专利权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期限：20 年，自专利申请日（2017 年 06 月 20 日）起算
证书号：第 3748820 号
三、发明名称：瓜尔胶羟丙基三甲基氯化铵取代度的检测方法
发明人：罗海英、孙伏恩、赵经纬、郭娟
专利号：ZL� 2018� 1� 0124590.7
专利权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期限：20 年，自专利申请日（2018 年 02 月 07 日）起算
证书号：第 3776905 号
四、发明名称：一种氨基酸自增稠体系
发明人：王宽、孙吉龙、李泽勇
专利号：ZL� 2018� 1� 0800313.3
专利权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期限：20 年，自专利申请日（2018 年 07 月 20 日）起算
证书号：第 3862840 号
五、发明名称：一种高增稠性有机硅凝胶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人：吴伟、霍梦月、柳晨醒、户献雷、张宇
专利号：ZL� 2017� 1� 0897428.4
专利权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期限：20 年，自专利申请日（2017 年 09 月 28 日）起算
证书号：第 3832306 号
上述专利的取得，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

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提升核心竞
争力。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803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6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吉宏股份，股

票代码：002803） 连续三个交易日（2020 年 7 月 17 日、2020 年 7 月 20 日、2020 年 7
月 21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1.2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规定，属于股价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股票交易异常的关注及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进行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信息外，公司目
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0-122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云南恩捷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76 号），批复的主要内
容如下：

一、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41,611,231 股新股， 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
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

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该批复有

效期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熊炜、禹雪
电话：0877-8888661
邮箱：groupheadquarter@cxxcl.cn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0262398
邮箱：project_ejgf@citics.com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70 证券简称：*ST 金正 公告编号：2020-048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 金
正；证券代码：002470）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
告中“连续 2 个交易日（2020 年 7 月 19 日、2020 年 7 月 20 日）收盘价格跌幅累计偏
离 -12.04%”现更正为“连续 2 个交易日（2020 年 7 月 17 日、2020 年 7 月 20 日）收
盘价格跌幅累计偏离 -12.04%。 ”更正后的公告为：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 金

正；证券代码：002470）连续 2 个交易日（2020 年 7 月 17 日、2020 年 7 月 20 日）收盘
价格跌幅累计偏离 -12.0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目前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经核查，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2019
年度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开市始停牌，自 2020� 年 7� 月 1� 日开市起复牌并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3、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4、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
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目前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70 证券简称：*ST 金正 公告编号：2020-047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 金

正；证券代码：002470）连续 2 个交易日（2020 年 7 月 19 日、2020 年 7 月 20 日）连续
2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累计偏离 -12.0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目前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经核查，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2019
年度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开市始停牌，自 2020� 年 7� 月 1� 日开市起复牌并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3、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4、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
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目前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